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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出⾞禍，還有可能拿到保險理賠嗎？簡介保險契約中的「酒駕除外不
保條款」

⽂:王綱（認證法律⼈） ‧ 損害賠償‧保險  ‧ 2026-01-09

案例

A最近買了新⾞，為保護愛⾞特別向X保險公司投保⾞體險。某⽇，A開⾞出⾨上班，在停等紅燈時遭後⽅
邊騎機⾞邊滑⼿機的騎⼠B追撞，後續警⽅到場對2⼈實施酒測，A因為昨天晚上與朋友聚餐喝酒，⽽經測
得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6毫克，因此當場遭警⽅開單舉發。

事後A針對愛⾞遭B追撞所造成的損失部分，向X保險公司申請⾞體險理賠，沒想到X保險公司卻以A酒駕
為由拒絕理賠。請問X保險公司的作法是否合法？A如果不服X保險公司的決定，應該如何尋求救濟？

本⽂

⼀、汽⾞保險中「酒駕除外不保條款」的⽬的與適⽤範圍

（⼀）「酒駕除外不保條款」的⽬的：避免保險被濫⽤且不⿎勵酒駕

考量到酒駕⾏為違反公序良俗，如果讓被保險⼈在酒駕發⽣事故時仍然能獲得理賠，無異於⿎勵酒駕⾏為[1]。
因此「⾃⽤汽⾞保險定型化契約範本」汽⾞保險共同條款第9條第1項第9款、同條第2項規定[2]，被保險⼈或
駕駛⼈因為受酒類影響駕駛汽⾞，所導致的賠償責任或汽⾞毀損滅失，保險公司不負賠償責任。⽽所謂的「受
酒類影響」，是指飲⽤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時，被保險⼈或駕駛⼈吐氣或⾎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
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的標準。

（⼆）有哪些保險適⽤「酒駕除外不保條款」？

上述規定明⽂將酒駕導致的保險事故排除在理賠範圍外，這就是所謂的「酒駕除外不保條款」。這個條款在⾃
⽤汽⾞保險的適⽤範圍，包含汽⾞第三⼈責任保險、汽⾞⾞體損失保險（包括甲式、⼄式及丙式[3]）、汽⾞竊
盜損失保險及其他上述保險的附加保險在內[4]。
附帶⼀提，如傷害保險[5]、旅⾏平安保險[6]，也有酒駕除外不保的條款。

⼆、「酒駕除外不保條款」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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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條⽂，只有被保險⼈或駕駛⼈因「受酒類影響」駕駛被保險汽⾞「所致」的事故，才會被排除於理賠
範圍外，因此我們可以將「酒駕除外不保條款」拆分為「受酒類影響」與「酒駕與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這2

⼤要件[7]，以下分別針對這2個要件進⾏說明。

（⼀）受酒類影響

依照上述的條款內容，明確將所謂的「受酒類影響」定義為「吐氣或⾎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
規規定之標準」，此時再參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規定，可知只要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液
中酒精濃度達0.03％以上[8]，就符合「受酒類影響」的要件。
不過，因為⽬前法規僅有規定吐氣或⾎液中酒精濃度的標準，因此如果因特殊情形⽽採⽤其他⽅式測得駕駛⼈
體內的酒精濃度時（例如：採取「眼球液」來檢驗所含酒精濃度），能否換算成吐氣或⾎液中酒精濃度，並以
此判斷是否符合「受酒精影響」的要件，⽬前法院⾒解則還有所分歧，有判決參考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意⾒認為
無法換算[9]，但也有判決參考其他學術⽂獻，認為得以眼球液所含酒精濃度換算出⾎液中酒精濃度[10]。

（⼆）酒駕與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

除了符合「受酒類影響」的要件，保險事故還必須是駕駛⼈或被保險⼈受酒類影響駕駛被保險汽⾞「所致」
時，保險⼈才可不負賠償責任，也就是說酒駕與事故發⽣間必須存在因果關係。
有疑問的是，這個因果關係要如何判斷？有財團法⼈⾦融消費評議中⼼評議書引⽤函釋⾒解認為，為了避免讓
被保險⼈及受益⼈獲得不當得利，使保險⼈承擔不合理⾵險空間擴⼤，解釋上應認為只要吐氣或⾎液所含酒精
濃度超過法規標準，就可以「推定」事故的發⽣是受酒類影響所致，保險⼈可以拒絕理賠[11]。
⾄於法院判決⽅⾯，依照最⾼法院近期的判決，則認為「酒駕除外不保條款」屬於權利障礙事項，依⺠事訴訟
法規定，應該由保險公司就酒駕與事故發⽣間存在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不能只因被保險⼈或駕駛⼈有酒駕⾏
為就⼀律免賠[12]。

三、遭保險公司拒賠時的救濟途徑

消費者如果對於保險公司拒絕賠償的決定不服，可依照⾦融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先向保險公司提出申訴，申訴
後30⽇如果沒有收到回覆或對保險公司的回覆不滿意，就可向財團法⼈⾦融消費評議中⼼申請評議[13]，評議
決定在符合特定條件下對保險公司是有拘束⼒的[14]。
另⼀⽅⾯，消費者如果不接受評議決定，或不想⾛評議程序，仍可以選擇⾛⺠事訴訟的程序來請求保險給付。
最後要提醒的是，消費者除了請求保險公司應該給付的保險⾦外，同時還可以加計⾃約定給付期限或保險公司
收到通知15⽇後開始按年息10％計算的遲延利息[15]，此項利息⽐⺠法所規定的法定遲延利息更有利於消費
者[16]。

四、案例分析

A經警⽅進⾏酒測，測得吐氣酒精濃度達到每公升0.16毫克，已經超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標準，因此符合除



外條款中「受酒類影響」的要件。不過，A是在完全靜⽌停等紅燈的情形下，遭未注意⾞前狀況的B騎⾞撞
上，可⾒本次⾞禍的發⽣與A飲酒駕⾞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存在，X保險公司援引酒駕除外不保條款拒絕理
賠，並無道理[17]。A可以選擇向甲保險公司申訴後申請評議，或直接提起⺠事訴訟進⾏救濟。

註腳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3年4⽉3⽇⾃⽤汽⾞保險定型化契約範本修正對照表共同條款第九條說明欄第四

點參照。
[1]

   ⾃⽤汽⾞保險定型化契約範本汽⾞保險共同條款第9條第1項第9款、第2項：「
I 有下列事項所致之賠償責任或被保險汽⾞毀損滅失者，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九、被保險⼈或駕駛
⼈因受酒類影響駕駛被保險汽⾞所致。
II 前項第九款所稱受酒類影響係指飲⽤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被保險汽⾞，其吐氣或⾎液中所含酒精濃
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

[2]

   關於甲、⼄、丙式⾞體險的差異，可參考財團法⼈⾦融消費評議中⼼（2018），《什麼是「⾞體損失保
險」？》。

[3]

   ⾃⽤汽⾞保險定型化契約範本汽⾞保險共同條款第19條：「本共同條款適⽤於汽⾞第三⼈責任保險、汽
⾞⾞體損失保險（包括甲式、⼄式及丙式）、汽⾞竊盜損失保險及其他上開保險之附加保險及附加條款。
」

[4]

   傷害保險單⽰範條款第8條第1項第3款：「被保險⼈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失能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
付保險⾦的責任：……三、被保險⼈飲酒後駕（騎）⾞，其吐氣或⾎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
定標準者。」

[5]

   旅⾏平安保險單⽰範條款第8條第1項第3款：「被保險⼈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失能或傷害時，本公司不
負給付保險⾦的責任：……三、被保險⼈飲酒後駕（騎）⾞，其吐氣或⾎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
令規定標準者。」

[6]

   臺灣⾼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保險上字第7號⺠事判決參照。[7]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汽⾞駕駛⼈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駕⾞：……⼆、飲⽤酒類或其
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五毫克或⾎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

[8]

   參照臺灣⼠林地⽅法院106年度保險字第5號⺠事判決：「但依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0年4⽉26⽇法醫毒
字第11000026630號稱：『⼈體死亡後，無法採得⾎液的情況下，欲鑑定毒藥物及酒精，眼球液可作為
⼀替代性檢體。然吐氣酒精與⾎液酒精濃度換算依相關研究有其公式可循。對於眼球液與⾎液酒精濃度並
無直接關係存在』……。」

[9]

   參照臺灣彰化地⽅法院110年度保險字第2號⺠事判決：「本院為釐清眼球液鑑定結果之正確度及可信度
⽽函詢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以法醫毒字第11000234440號函函覆本院以『⼀般刑事
鑑識實驗室係以頂空氣相層分析法來檢測⽣物檢體中酒精濃度，該法是將檢體密封於⼩瓶經加熱使其中所
含揮發性物質釋出於⼩瓶上⽅空間，再⾏注⼊氣相層析儀利⽤層析管柱將待測物分離，依其滯留時間不同
⽽區分出待測物，準確性⾼且⼲擾少，為⽬前世界各國刑事鑑識及法醫毒物單位檢測⽣物檢體中酒精濃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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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汽⾞保險，除外責任，酒駕，因果關係，⾦融消費評議

所使⽤，並具有法庭證據能⼒，因此有關⽣物檢體酒精濃度之檢驗，本所採⽤檢驗⽅法為頂空氣相層析法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不會有偽陽性產⽣。』……，⾜⾒抽取ＯＯＯ之眼球液以頂
空氣相層析分析法確認，該檢測⽅法準確性⾼且⼲擾少，是檢出酒精244mg/dl（即0.244％）數值之可
信度極⾼。……。」

   財團法⼈⾦融消費評議委員會114年評字第1741號評議決定書、111年評字第2559號評議決定書。[11]

   參照最⾼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983號⺠事判決：「依其⽂義觀之，似⾒被保險⼈飲酒後駕（騎）⾞，其
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時，尚須該除外危險『導致』甲◯◯死亡之結果，即⼆者間具因果
關係，保險⼈始得免責。且被上訴⼈就此有利於⼰之免責條款（權利障礙事項）要件，依⺠事訴訟法第2
77條前段規定，應負舉證之責。」
⺠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主張有利於⼰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
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12]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3條第2項：「⾦融消費者就⾦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融服
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起三⼗⽇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申訴之⾦融消費者；⾦融消費者
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融服務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起
六⼗⽇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融消費者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者，爭議處理機構之⾦融消費
者服務部⾨應將該申訴移交⾦融服務業處理。」

[13]

   ⾦融消費者保護法第29條第2項：「⾦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契約或其他⽂件中表
明願意適⽤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融消費者給付每⼀筆⾦額或財產價值在
⼀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超過⼀定額度，⽽⾦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額或財產
價值⾄⼀定額度者，亦同。」

[14]

   保險法第34條：「
I 保險⼈應於要保⼈或被保險⼈交⿑證明⽂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
通知後⼗五⽇內給付之。
II 保險⼈因可歸責於⾃⼰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分。」
進⼀步說明，可參考王綱（2025），《申請保險理賠後，保險公司遲遲不付款該怎麼辦？原來還可以請
求10％遲延利息嗎？》。

[15]

   ⺠法第203條：「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16]

   相類似案件，可再參照財團法⼈⾦融消費評議委員會106年評字第001543號評議決定書：「然申請⼈酒
後騎乘無照明設備⼈⼒三輪⾞在夜間，遭同向後⾞（未注意⾞前狀況）追撞致⾝故，就因果關係之相當性
⽽⾔，只要係夜間騎乘無照明設備⼈⼒三輪⾞，且同向後⾞未注意⾞前狀況時，均會產⽣相同之追撞結果
，⾜⾒在本案申請⼈是否係酒後騎成⼈⼒三輪⾞，與其⾝故間難認具有相當性，從⽽，被保險⼈雖係酒後
騎乘⼈⼒三輪⾞，但因其酒後騎乘⼈⼒三輪⾞與其死亡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是與系爭團險第 4 條
約定不符，故本案申請⼈請求相對⼈給付⾝故保險⾦及延滯息，應屬有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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